附件2
存量房（出租）房源码核验规则

一、核验说明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商品房屋租赁市场房源信息发布管理，有效破除房源真实性信息壁垒，切实保障租房人的合法权和知情权，对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出租的存量商品房屋，推行房源码核验工作措施，确保面向社会发布的出租房源是真实产权、真实委托、真实价格、真实图片。
房源核验内容包括：（1）核验出租房屋证载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不动产权证书号、权利人是否与房屋登记簿/不动产登记簿或权属档案等不动产登记资料记载的信息、系统信息一致；（2）核实出租房屋是否存在查封、居住权、异议登记等限制信息；（3）反馈房屋登记簿/不动产登记簿或权属档案等不动产登记资料记载的该房屋坐落、建筑面积、规划用途等基本信息。
自有房屋产权人和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在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以下简称“租赁系统”）、网络信息平台或其他任何渠道发布出租房屋的房源信息时，均须对拟发布房源进行房源码核验。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发布的出租房源信息亦须按本规则有关规定进行房源码核验。通过租赁系统进行房源码核验。通过核验的商品房屋方可进行房源发布、展示，房源核验码是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前提。
二、核验规则
出租房源核验码生成规则：QD+区市编码+年份（四位数）+月份（两位数）+00001五位顺序码+ L/C/P（租赁企业/经纪机构/个人标识）+出租标识Z，如市南租赁房源码：QD0220240600001CZ （其中02代表市南）。
房源发布人（含房屋产权人、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租赁企业从业人员）需通过姓名、身份证号、产权证号（共有人须准确、完整填写），查询房屋信息的一致性，同时核验是否存在查封、异议、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居住权（房源不可同时出租或出售）。
1.抵押作为弱对抗。若存在，进行相应提示，但允许通过核验。
2.查封、异议、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居住权作为强对抗。若存在，核验不通过，并进行相应提示。
3.现阶段存在租赁登记备案的将作为强对抗。若存在，核验不通过；对已存在有效租赁登记备案的限制房源，则由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人工审核，人工审核通过后方可核验通过。
4.对于住宅房屋是以原设计的房间进行分租的，在发布的出租房间数量小于等于卧室和起居室、客厅总和的情况下，则继续进行房源核验，否则提示“该房源存在不宜出租的情况，请勿发布”。
5.对于办公写字楼、公寓等非住宅房屋出租，分以下情况核验：（1）按一个产权证进行整栋或者分层建筑面积出租的，在整栋或者分层出租面积小于等于该房屋总建筑面积或分层建筑面积的情况下，则继续进行房源核验，核验通过则允许出租；（2）在一个产权证下按测绘成果标识的房屋间（套）数出租的，在发布的出租房间数量小于等于该房屋总房间数且明确标识门牌编号的情况下，则继续进行房源核验，核验通过则允许出租；（3）对于合法建设但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房屋，在系统接口无法自动核验的房源，则需经辖区相关部门认定后允许房源发布。
6.如果发布转租房源，必须先与自有房屋产权人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并经其出具同意转租的书面意见。
三、房源核验发布和房源码校验
1.通过租赁系统完成核验的房源或通过与租赁系统后台技术对接完成核验的房源将自动获取房源核验码，可同时在租赁系统和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展示。
2.未经核验的出租房源信息不得对外发布。住房租赁企业和经纪机构应当保持其线下门店、营销推广渠道以及网上公示的房源信息与租赁系统的信息一致，并明确标示房源二维码。
3.经核验通过的出租房源信息发布后，租赁系统将动态更新该房屋权利状况，对不满足核验条件的已发布房源将自动撤销下架。
4.租赁系统提供出租房源的房源核验码查询渠道，社会公众及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可通过输入房源核验码来查询或校验已发布房源及其房源核验码的真伪。
四、发布房源下架撤销
1.按照出租房源“谁发布、谁维护、谁撤销”的原则进行发布房源的撤销管理。对已发布房源，可通过房屋产权人或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和相关网络信息平台主动撤销的方式进行房源下架。
2.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租赁系统将自动撤销发布的房源信息：
①核验房源已超出委托期的；
②核验房源已发起租赁签约流程或已完成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
③核验房源发生限制权利（如查封、异议、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状况影响出租的；
④核验房源产权信息已变更的；
⑤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实名认证人员发生变化的。
五、网络信息平台对接方案
租赁系统向相关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固定门户网站及其他网络信息平台提供房源核验接口服务。对接方式如下：
（一）主动对接方式：
1.网络信息平台在发布出租房源信息时，要首先将出租房源的住房租赁企业信息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发布房源的人员信息、产权信息、房屋信息、挂牌信息、附件信息，或将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录入的房源核验码信息、发布房源的人员信息推送至租赁系统。租赁系统接收数据后将实时对房源核验结果进行交互，房源核验通过后方可在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发布、展示。网络信息平台展示出租房源时，须同步展示房源核验码。
2.租赁系统对已核验的房源定时进行二次核验，对二次核验中因房屋交易、房屋限制、委托人主动下架等原因导致核验失败的，或经核验发布房源码无效或者无法识别的，将核验结果同步推送至相关网络信息平台，辅助相关网络信息平台掌握房源真实有效性。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应根据租赁系统房源推送结果，对已发布房源及时进行下架撤销。
3.租赁系统提供出租房源价格的查询、更新接口。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在修改发布房源出租价格的，应对租赁系统中的出租房源进行价格查询，保证发布房源的价格一致。
4.租赁系统提供网站链接接收接口，相关网络信息平台获取房源核验码后，将对应房源的网站链接推送至租赁系统，在租赁系统查看对应房源可实现跳转相关网络信息平台。
（二）被动对接方式：
1.对网络信息平台未能与租赁系统实现系统直接对接的，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在发布出租房源信息前，应要求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及自行发布房源信息的产权人优先在租赁系统取得房源核验码及房源核验二维码；其次应要求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及自行发布房源信息的产权人在网络信息平台强制录入房源核验码信息；同时，还应通过租赁系统查验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对未按本条款规定进行核验的，相关网络信息平台不得发布任何房源信息，也不得提供任何房源发布渠道。
2.建立房源动态更新机制。在网络信息平台发布的房源信息发生变化或具有本规则房源发布下架情形的，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及自行发布房源信息的产权人应对已发布房源信息（如价格变更等）及时进行动态更新。具备主动对接方式的网络信息平台，应按照最低一日一次的频次对发布房源进行动态核验和更新检查，对发布房源码核验无效或者无法识别的房源及时撤销下架。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发布出租房源前，须先行完成向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送开业信息或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及其从业人员实名认证，经房源码核验通过并提交自有房屋产权人签署的《个人房源信息发布承诺书》后，方可进行出租房源信息发布。
2.出租房源信息发布不实行属地化管理，经实名认证的从业人员可发布青岛市全市的住房出租房源，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应严格按照属地化管理。如在崂山区备案的住房租赁企业从业人员和房地产经纪机构经纪人员，可发布青岛全区市的住房出租房源，但仅能对崂山区的出租房源进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3.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实名认证人员发布出租房源时，必须如实、准确、完整地填写发布房源信息，并按规定上传相关附件信息材料。其中，《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个人房源信息发布承诺书》和《房源信息发布委托协议》应使用国家、省、市制定的统一示范文本。
4.出租房源信息的发布价格需要调整的，自有房屋产权人可自行登录租赁系统进行价格修改，也可书面委托住房租赁企业或房地产经纪实名认证人员进行修改。
5.经自有房屋产权人同意，同一套房源允许多家住房租赁企业或者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实名认证人员同时发布，且允许各家企业及其实名认证人员发布的价格不一致。
[bookmark: _GoBack]6.个人发布房源信息时，若出租房源存在共有人的情况下，发布房源须经共有人确认后，方可进行房源信息发布。
